高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3〕1号）要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拥军优抚股、烈士褒扬股、移交安置股、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财务室和办公室等部门积极组织开展了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并召开会议讨论了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对部门日常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一项制度性安排，高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高度重视，由单位一把手负总责，财务主管和财务室牵头，各业务部室负责对本业务股室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最后报财务室汇总审核，根据部室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自评结果，财务室对预算项目对应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总体自评，填写绩效自评表并形成绩效自评报告上报财政局。
2022年度预算安排46个预算项目涉及资金3259.45万元。其中中央、省级专项转移支付24个项目安排资金2369.71万元；县级预算项目22个安排资金889.74万元。2022年度实际拨付资金共计3092.8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局总体工作按照各项工作要求部署了各项资金的支出，按照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基本全部完成：优抚对象补助资金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发放对象和发放标准，及时准确的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确保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及时准确的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对优抚对象参保参合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及时进行了补助，有效的帮助解决了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退役安置补助资金按照相关政策和文件的标准进行审核，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发放，确保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军队转业干部补助资金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发放；英雄烈士设施维护、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常态化稳步推进；基本杜绝了我县退役军人进京赴省信访事件发生；保障了退役军人事务局日常工作正常进行。
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评价结论：2022年支出进度达到100%的项目有38个，支出进度在60%以下的项目有1个，工作未开展的项目有7个。具体统计表如下：
退役军人事务局2022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进度汇总表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实际拨付金额（万元）
	支出进度%

	冀财社[2021]200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经费
	23.42
	23.42
	100

	冀财社[2021]154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
	39.00
	39.00
	100

	冀财社[2021]199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死亡抚恤）
	2.00
	2.00
	100

	冀财社[2021]199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伤残抚恤）
	14.00
	14.00
	100

	冀财社[2021]199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105.00
	105.00
	100

	冀财社[2021]199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169.00
	169.00
	100

	冀财社[2021]199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25.00
	25.00
	100

	冀财社[2021]193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退役安置补助经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
	124.00
	124.00
	100

	冀财社[2021]193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7.17
	4.29
	59.83

	冀财社[2021]193号-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离休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家属、遗属医疗生活补助）
	4.00
	4.00
	100

	冀财社[2021]156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死亡抚恤）
	67.00
	67.00
	100

	冀财社[2021]156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伤残抚恤）
	428.00
	428.00
	100

	冀财社[2021]156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913.00
	913.00
	100

	冀财社[2021]146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109.00
	0.00
	0

	冀财社[2021]201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26.38
	26.38
	100

	高阳县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50.00
	50.00
	100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退役士兵管理教育（转业士官待安置期间生活费、保险费）
	13.40
	13.40
	100

	退役军人事务局驻京、驻石家庄值班经费
	19.42
	19.42
	100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退役士兵管理教育（医疗保险费）
	3.51
	3.51
	100

	退役军人事务局云视频和电子政务外网网络服务经费
	10.17
	10.17
	100

	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
	16.76
	16.76
	100

	高阳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县级配套）
	39.78
	39.78
	100

	高阳县军队退役士兵安置资金
	113.25
	113.25
	100

	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经费
	7.20
	7.20
	100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冀财社[2021]120号)
	0.00
	0.00
	0

	高蠡暴动纪念馆烈士纪念设施修缮维护
	12.70
	12.70
	100

	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
	6.30
	6.30
	100

	立功受奖现役军人一次性奖励
	24.90
	24.90
	100

	烈士纪念设施维护、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经费
	7.85
	7.85
	100

	春节及“八一”慰问资金
	49.97
	49.97
	100

	退役军人事务局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进疆进藏义务兵特殊优待金
	0.00
	0.00
	0

	退役军人事务局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县级配套）
	300.00
	300.00
	100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经费
	2.99
	2.99
	100

	军休干部及家属遗属医疗生活补助资金
	2.50
	2.50
	100

	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士兵管理（劳务派遣）
	35.00
	35.00
	100

	烈军属和退役人员家庭光荣牌更换
	0.00
	0.00
	0

	高阳县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152.15
	152.15
	100

	冀财社[2022]19号-2022年省级退役安置补助经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
	58.00
	58.00
	100

	冀财社[2022]18号-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19.00
	19.00
	100

	冀财社[2022]18号-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2.00
	2.00
	100

	冀财社[2022]18号-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助）
	0.20
	0.00
	0

	退役军人事务局大学生入伍奖励金
	21.89
	21.89
	100

	冀财社[2022]80号-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
	5.00
	5.00
	100

	冀财社[2022]98号-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175.00
	175.00
	100

	冀财社[2022]214号-2022年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三批）
	52.00
	0.00
	0

	冀财社[2022]219号-2022年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2.54
	0.00
	0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bookmark: _GoBack]退役军人事务局项目评价等级为优的指标数38个，评优率 = 100%；退役军人事务局项目评优率 <60%的指标数1个。
整体绩效目标、指标设定情况：通过以上分析，退役军人事务局除县及配套资金由于项目先行使用中央、省级专款后使用县及配套资金等原因，绩效目标、指标设定需要进行进一步优化外，其余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是加强绩效意识。进一步科学设立绩效目标指标，加强财务与业务工作紧密衔接，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努力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提高部门绩效意识。
二是加强日常监控工作。绩效运行监控作为预算执行环节的重要绩效管理活动，按照“谁支出，谁负责”原则开展。绩效工作中，信息收集是基础，要及时对项目跟踪，加强对信息的处理、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调整意见。
三是加强监控结果运用。通过绩效监控信息深入分析预算执行进度慢、绩效水平不高的具体原因，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绩效目标执行偏差和管理漏洞，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
进一步加强全局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严格控制，尽力避免超预算开支的情况发生，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高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年3月15日

